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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經營的 
中國茶葉轉口貿易（1641-1660）： 

歐洲十八世紀茶葉消費擴張的前奏 

鄭維中 

摘  要 

十六世紀後，歐洲人始接觸到由中國引進的異國飲品：茶，但直到十八世紀

後，其消費才真正在歐洲大為擴展。學界一般認為飲茶活動突然大量增加的原因

多與近代早期歐洲當時社會狀況的變化有關：亦即為都市化的發展與中產階級的

躍升所致。雖然十七世紀居於亞洲各地的荷蘭、英國與葡萄牙人已然熟習飲用茶

水，卻僅在 1680 年代後，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才將之視為可賺取利

潤的商品，持續的運回歐洲銷售。在十七世紀中期，在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

商品清單上，不時可見到茶葉，卻多是供給印度及波斯所需，特別是載運到蘇拉

特銷售。此一現象應與當時中國經歷發生於 1644 年至 1683 年間，明亡清興的朝

代變遷有所關連。明清鼎革之戰亂阻斷了中國西部輸出茶葉到中亞的傳統茶馬交

換貿易管道，使得中亞的蒙古商人無法將茶葉轉口，直至波斯。波斯商人轉而向

海上渠道尋求進口茶葉。荷蘭東印度公司此時於臺灣設有商館，與福建商人建立

緊密貿易關係，而得以將茶葉轉口至印度與波斯，直到 1662 年荷蘭人離開臺灣為

止。本文即研究十八世紀歐洲人開始大幅消費茶葉之前，1641 至 1660 年間臺灣轉

口中國茶葉到印度的貿易，以及在當時的海上茶路，唐人、印度人、波斯人、歐洲

人的飲茶形式。作者認為，在海上茶路的跨文化居住地如大員、巴達維亞、萬丹、

阿瑜陀耶、蘇拉特等，種種日常公私場合中，常有喝茶場合，使得英國東印度公

司、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得以接受飲茶習慣，特別是加糖喝茶的方式。此一飲用

甜茶的習慣可能與海上茶路中的跨文化遭遇有關。雖然在福建只有某些節慶時供

應甜茶，東南亞各地的穆斯林社群卻均有使用糖果或甜點配飲的習慣。飲茶習慣

可能經過許多不同管道傳播。儘管如此，大員或熱蘭遮市鎮作為海上茶路的一處

歐亞城市，鑑於其作為茶葉供應處此一不可取代的地位與跨文化中介地的功能，

應該對於荷蘭人接受飲茶習慣有相當大的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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